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关于夹江陈氏中医诊所予以备案的公告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印发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卫医政发〔2022〕33号）规定，夹江陈氏中医诊所申请备案资料齐全，我局对夹江陈氏中医诊所予以备案，现将备案诊所的基本信息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准予备案诊所

               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5日

	附件

准予备案诊所名单

	序号
	医疗机构名称
	地址
	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
	备案编码
	经营性质
	诊疗科目
	批准日期
	备注

	1
	夹江陈氏中医诊所
	夹江县漹城街道牌坊路297、299、301号
	陈光明
	MAG186XW951112617D2181
	营利性
	中医科
	2025年10月15日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
